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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民政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京市民政局、南京市妇女联合会、南京标准化学会、南京市宁姐婚姻家庭服务

工作室、南京缘之园婚姻家庭辅导中心、南京市栖霞区爱之园婚姻家庭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魏群、张宁、丁颖、马红、常三燕、王璟、王法、眭淑铃、吴俊、杨丽军、

赵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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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辅导室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婚姻家庭辅导室服务的服务条件、服务流程、服务内容、服务要求、服务评价。 

本文件适用于各设市、县（市、区）民政局的婚姻家庭辅导室，从事婚姻家庭辅导机构提供的婚姻

家庭辅导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MZ/T 084-2017  婚姻家庭辅导服务 

3 术语和定义 

MZ/T 084-201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婚姻家庭辅导室  room for marriage and family counseling 

由市、县（市、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设置、从事婚姻家庭辅导的机构承接为服务对象提供婚姻家

庭辅导服务的场所。 

3.2  

婚姻危机干预  marriage crisis intervention 

为服务对象在情感、行为等方面进行调适，使服务对象更理性地面对婚姻矛盾。 

3.3  

咨询师  counselor 

为在恋爱、婚姻、家庭生活中遇到问题的服务对象提供咨询和辅导服务的人员。 

4 服务条件 

4.1 资质 

4.1.1 从事婚姻家庭辅导的机构（以下简称“辅导机构”）应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从事非盈利性活动

的社会组织。 

4.1.2 辅导机构常驻婚姻家庭辅导室（以下简称“场所”）的服务人员不应少于 2名。 

4.2 场所及设施设备 

4.2.1 服务场所应设立在区级婚姻登记机关内，从婚姻登记窗口至服务场所应沿途设置导向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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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服务场所应相对独立，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15m
2
。 

4.2.3 服务场所的布置应充分保证服务对象的隐私需求，装修简约温馨、色调柔和，公示服务电话和

服务时间，张贴相关宣传图及标语。 

4.2.4 服务场所按功能分为办公区域与接待区域： 

—— 办公区域应配备计算机、档案柜、通讯网络等必要的办公设施及设备； 

—— 接待区域应配备桌椅、沙发、饮水机等接待用设施设备，应配备水杯、纸巾等接待用品。 

4.2.5 有条件的宜设置等待区域、冷静室。 

4.3 服务人员 

4.3.1 辅导机构应根据服务规模聘用咨询师并招募志愿者。 

4.3.2 辅导机构的咨询师应满足 MZ/T 084-2017中第 5章的要求。 

4.3.3 咨询师应至少具有 1年相关工作经历并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 持有国家三级及以上心理咨询师证书； 

—— 持有国家初级以上社会工作师证书； 

—— 持有婚姻家庭咨询师证书； 

—— 持有律师资格证。 

4.3.4 志愿者应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亲和力，心理健康、为人热情、有爱心，接受过关于民法、心

理学、婚姻家庭相关知识的辅导及培训，有 1年及以上相关服务经历，能够从事婚姻家庭咨询的辅助性

工作。 

4.4 培训 

4.4.1 辅导机构应制定培训计划并督促服务人员通过个人学习或参加集中学习提升服务能力，培训方

式包括但不限于： 

—— 辅导机构交流学习； 

—— 现场观摩服务过程； 

—— 接受线上或线下的专业授课。 

4.4.2 服务人员的个人学习每年不应少于 1 次，并留存个人学习记录；服务人员的集中培训每 3个月

不应少于 1次。 

4.4.3 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 民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 

—— 心理学相关知识； 

—— 实践操作指导； 

—— 隐私保护； 

—— 职业伦理； 

—— 其他相关内容。 

4.5 管理 

4.5.1 辅导机构应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并在服务场所公示工作流程、服务内容及主要工作职责。 

4.5.2 辅导机构应制定相关应急预案，保障服务人员人身安全。 

4.5.3 辅导机构应保证每个服务场所的 2名服务人员中至少有 1名咨询师。 

4.5.4 辅导机构应积极扩大外聘专家队伍，保障服务的专业性。 

4.5.5 辅导机构应定期开展服务督导活动，解决服务过程中的疑难问题，不断提升服务人员的工作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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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辅导机构应定期统计服务工作量上报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服务统计表的内容见附录 A。 

4.5.7 辅导机构应对服务人员开展必要的心理疏导，舒缓服务人员心理压力。 

4.5.8 辅导机构不应在服务场所从事任何收费活动。 

5 服务流程 

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的流程见图1。 

服务对象接待

服务需求评估

场所服务 集中讲座服务在线服务

签订保密协议

服务提供

服务终止

满意度调查

告知保密承诺

超出服务范围

服务范围内

专家授课

至多3次服务后

否

是

满意度调查

不予受理 转介

回访判断是否
有服务需求

服务终止

是

否

 

图1 婚姻家庭辅导服务流程图 

6 服务内容 

6.1 服务对象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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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服务人员应了解并记录服务对象的姓名、年龄、联系方式、咨询事项或缘由等信息。 

6.1.2 服务人员应主动介绍辅导机构的职能，解答服务对象对于辅导机构和流程的疑问。 

6.1.3 当咨询师正在开展服务，无法接待服务对象时，志愿者应安排服务对象等候。 

6.2 服务需求评估 

6.2.1 服务人员应通过与服务对象的沟通并结合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判断服务提供的形式。 

6.2.2 服务提供的形式包括场所服务、在线服务及集中讲座服务。 

6.2.3 服务人员应根据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为服务对象提供婚前或新婚关系辅导、婚姻危机干预或

婚姻家庭关系调适服务。 

6.2.4 当服务对象涉及下列情形时，该项服务需求超出服务范围，服务人员应告知服务对象不予受理，

有需求时可提供转介服务： 

—— 存在严重家暴问题； 

—— 服务对象或其配偶可能患有严重心理疾病或精神障碍； 

—— 其他不宜受理的情况。 

6.3 服务开展 

6.3.1 场所服务和在线服务 

6.3.1.1 根据服务提供的形式，服务人员应通过以下方式与服务对象约定保密事宜： 

—— 提供场所服务前，服务人员应与服务对象应签订保密协议，保密协议内容见附录 B； 

—— 提供在线服务前，服务人员应详细全面的告知服务对象保密义务。 

6.3.1.2 服务人员通过与服务对象的线上、线下交谈，解答服务对象的疑惑，分析服务对象、家庭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疏导及安抚服务对象情绪。 

6.3.1.3 服务人员应主动邀请服务对象按百分制为本次服务满意度打分。 

6.3.1.4 单次服务结束后，服务人员应详细、真实地记录填写服务记录表，记录服务内容、效果和服

务满意度，服务记录表的内容见附录 C。 

6.3.1.5 服务过程中，当服务人员发现服务对象存在非咨询或辅导可调和的矛盾或问题时，服务人员

应告知转介目标机构的信息和转介理由并劝导服务对象转介至其他机构。 

6.3.1.6 首次服务结束后 30天内，服务人员应对服务对象开展服务回访，了解婚姻及家庭现状、后续

服务需求等，如实填写服务回访记录，服务回访记录表的内容见附录 D。 

6.3.1.7 服务人员为同一服务对象提供至多 3次服务后（在线服务以自然日计数），服务终止。 

6.3.2 集中讲座服务 

6.3.2.1 服务人员应查询近期与服务对象需求相关的课程安排，并告知服务对象授课时间和地点。 

6.3.2.2 服务人员应按照课程安排邀请专家授课，组织服务对象上课。 

6.3.2.3 授课完毕时，服务人员应当场邀请服务对象按百分制为本次服务满意度打分。 

6.3.2.4 服务结束后，服务人员应详细、真实地记录填写服务记录表，记录服务内容、效果和服务满

意度，服务记录表的内容见附录 E。 

7 服务要求 

7.1 辅导机构提供的服务应周到、热情、耐心、专业。 

7.2 辅导机构应为服务对象建立档案，档案内容记录详实、准确，档案管理规范。 

7.3 辅导机构应充分保护服务对象的隐私，不透露任何服务对象相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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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辅导机构工作时间应与婚姻登记机关工作时间一致。 

7.5 辅导机构提供的场所服务满意率不应低于 80%。 

7.6 辅导机构提供的场所服务回访率不应低于 30%。 

8 服务评价 

8.1 自我评价 

8.1.1 辅导机构应定期组织服务人员开展自评和互评，评价内容包括学习能力、工作能力、工作量、

服务满意度等。 

8.1.2 辅导机构应记录服务人员自我评价的结果，并体现在服务人员的绩效考核成绩上。 

8.2 服务对象评价 

8.2.1 辅导机构应定期统计和分析服务对象的服务满意度。 

8.2.2 辅导机构应根据服务满意度的分析结果，不断改进服务和管理，提高服务水平。 

8.3 第三方评价 

8.3.1 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委托第三方机构成立评价小组，评价指标体系见附录 F。 

8.3.2 评价小组完成评价后，应将结果提供给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作为工作成效的依据。 

8.3.3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以此为依据向社会公布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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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统计表 

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统计表见表A.1。 

表A.1 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统计表 

填报时间： 统计期间： 填报日期： 

备注 
序号 日期 

咨询师姓

名 
来访者姓名 性别 联系方式 

需求类别（划） 

婚前或新婚关

系辅导 
婚姻危机干预 

婚姻家庭关系

调适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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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隐私保密协议 

隐私保密协议的内容见表B.1。 

表 B.1  隐私保密协议 

隐私保密协议 

甲方（婚姻家庭辅导室咨询师）： 

 

乙方（辅导对象）： 

 

 

为保护乙方个人信息和隐私，维护乙方合法权益，甲乙双方签订协议如下： 

    一、甲方对乙方的信息和辅导过程严格保密，不得泄露或传播。 

    二、在辅导过程中，甲方一旦发现乙方有危害自身及他人的情形，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如通知有关部门或家属，或

与其他婚姻家庭辅导员磋商），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但应将有关隐私的暴露程度控制在最低范围之内。 

    三、婚姻家庭辅导工作中的有关信息包括个案记录、测验资料、信件和其他资料均属专业信息，甲方应在严格保密

的情况下进行保存。 

    四、甲方因专业需要进行案例讨论，或采用案例进行教学、科研、写作等工作时应隐去那些可能据以辨认出辅导对

象的有关信息。 

    五、甲方违反保密的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及婚姻登记机构各执一份。 

 

甲方签名： 

 

 

年     月     日 

乙方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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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婚姻家庭辅导服务记录表 

婚前或新婚的婚姻家庭辅导服务记录表见表C.1。 

表 C.1 婚姻家庭辅导服务记录表（婚前或新婚） 

辅导时间： 辅导次数： 婚姻家庭辅导室咨询师： 

姓名 年龄 婚龄 是否愿意回访 文化程度 
职业（过往

工作） 
联系方式 

女方    □是  □否    

男方    □是  □否    

来访者需要咨询的问

题 
 

辅导记录  

满意度调查 

非常满意 

（91 分~100 分） 

满意 

（81 分~90 分） 

基本满意 

（61 分~80 分） 

不太满意 

（50 分~60 分） 

不满意 

（0 分~4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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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婚前/非新婚的婚姻家庭辅导服务记录表见表C.2。 

表 C.2 婚姻家庭辅导服务记录表（非婚前/非新婚） 

辅导时间： 辅导次数： 婚姻家庭辅导室咨询师： 

姓名 年龄 文化程度 
职业（过往工

作） 
联系方式 

女方      

男方      

辅导类别 □婚姻危机干预          □婚姻家庭关系调适  

来访者需要

咨询的问题 
 

辅导记录  

辅导结果 □表示和好          □暂缓离婚         □选择离婚          □其他 

备注  

满意度调查 

非常满意 

（91 分~100 分） 

满意 

（81 分~90 分） 

基本满意 

（61 分~80 分） 

不太满意 

（50 分~60 分） 

不满意 

（0 分~4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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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回访记录表 

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回访记录表见表D.1。 

表D.1 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回访记录表 

回访时间： 过往辅导次数： 婚姻家庭辅导室咨询师： 

姓名 联系方式 

女方   

男方   

过往辅导

类别 
□婚前或新婚关系辅导          □婚姻危机干预          □婚姻家庭关系调适 

婚姻家庭

现状 

 

后续服务

需求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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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集中讲座服务记录表 

集中讲座服务记录表见表E.1。 

表E.1 集中讲座服务记录表 

讲座时间： 讲座主题： 授课老师： 

姓名（非必填项）： 联系方式（非必填项）： 

年龄： 文化程度： 职业： 

授课老师满意度调查 

非常满意 

（91 分~100 分） 

满意 

（81 分~90 分） 

基本满意 

（61 分~80 分） 

不太满意 

（50 分~60 分） 

不满意 

（0 分~49 分） 

     

授课内容满意度调查 

非常满意 

（91分~100分） 

满意 

（81分~90分） 

基本满意 

（61分~80分） 

不太满意 

（50分~60分） 

不满意 

（0分~49分） 

     

其他建议及意见  



DB 32/T 4297—2022 

12 

附 录 F  

（资料性） 

婚姻家庭辅导服务机构评价指标体系 

婚姻家庭辅导服务机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F.1。 

表F.1 婚姻家庭辅导服务机构评价指标体系表 

项目及分值 项目要求 评价标准 评价方式 备注 

资质 

（10 分） 

应为从事非营利性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 
从业资质条件，资质条件

不符合时扣除 5 分 

审查婚姻辅导室的相关从业

资质相关手续。查看营业执照

或资质证书 

 

常驻服务人员应不少于 2 名 人员数量少于 2名扣 5分 查看人员管理资料  

场所 

（6 分） 

设立明显的导向标志 
无导向标志扣 1 分，导向

标志错误扣 2 分 
实地评估 

 

场所使用面积不小于 15 ㎡ 
场所使用面积小于 15 ㎡

扣 1 分 
实地评估 

 

张贴相关的宣传画及宣传语 
无相关的宣传画及宣传

语扣 1 分 
实地评估 

 

张贴辅导室相关的制度、服务公约等 
无相关的制度、服务公约

扣 1 分 
实地评估 

 

相对私密场所 开放性场所扣 1 分 实地评估  

设施设备 

（2 分） 

有计算机、档案柜等必要的办公设备 缺少扣 0.5 实地评估  

配备小桌椅、沙发等 缺少扣 0.5 实地评估  

一定数量的水杯、饮用水、纸巾等 缺少扣 0.5 实地评估  

有现代的通讯设备，公布服务电话和网站

信息，及时更新网站的信息 
缺少扣 0.5 实地评估 

 

服务人员 

（4 分） 

制作统一的工作牌，工作时间规范佩戴。 
未佩戴工作牌或工作牌

不统一扣 1 分 
实地评估 

 

服务人员需具有相关工作经验 
服务人员无相关工作经

验扣 1 分 
查看人员管理资料 

 

服务人员需具有相关专业知识 
无资质证书或培训证书

扣 2 分 
查看人员管理资料 

 

培训 

（8 分） 

可以提供辅导机构交流学习、现场观摩服

务过程、接受线上或线下的专业授课 3 种

培训方式 

少一类培训方式，扣 0.5

分 
查看相关培训记录 

 

培训内容至少包含民法及相关的法律法

规、规章制度；心理学相关知识；实践操

作指导；隐私保护；职业伦理等 

少一类培训内容，扣 0.5

分 
查看相关培训记录 

 

每年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培训计划。 没有培训计划扣 1 分 查看相关培训记录  

每位服务人员每年至少有 1 次自学记录。 缺少自学记录扣 1 分 查看相关培训记录  

辅导机构每 3 个月应组织一次集中培训。 缺少集中培训扣 2 分 查看相关培训记录  

管理 

（24） 

制定并在场所公示婚姻家庭辅导室工作

职责 
不符合扣 1 分 实地评估 

 

建立健全婚姻家庭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

相关管理制度 
制度不健全扣 2 分 查看管理制度台帐 

 

公开服务时间 未公开扣 1 分 实地评估  

制定相应应急预案 不符合扣 1 分 查看应急预案  

每个服务场所的 2名服务人员中至少有 1

名咨询师 
人员不符合扣 3 分 查看人员管理资料 

 

与咨询师签订保密协议 无相关保密协议扣 8 分 查看机构台帐  

与每一位服务对象签署保密协议 无相关抱你协议扣 5 分 查看机构台帐  

定期开展服务人员心理督导活动 无督导活动扣 2 分 查看督导活动记录  

定期上报服务统计表 
填写不规范或上报不及

时扣 1 分 
查看报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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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1 婚姻家庭辅导服务机构评价指标体系表（续） 

项目及分值 项目要求 评价标准 评价方式 备注 

服务提供 

（21 分） 

与婚姻登记机关工作时间一致 少 1 天扣 1 分 查看出勤记录  

可提供婚前或新婚关系辅导、婚姻危机干

预、婚姻家庭关系调适 
缺 1 项扣 2 分 查看服务记录 

 

规范填写婚姻家庭辅导服务记录表 不符合扣 4 分 查看服务记录  

规范填写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回访记录表。 不符合扣 4 分 查看服务记录  

转介时详细告知服务对象转介目标机构

的信息及理由 
未告知的扣 2 分 查看服务记录 

 

回访率 

（10） 

辅导机构提供的场所服务回访率不应低

于 30%，回访率=回访数/接待数*100% 

大于等于30%不扣分； 

小于30%大于等于20%扣4

分； 

小于20%大于等于10%扣7

分； 

小于 10%扣 10 分 

查看服务记录 

 

满意度分值 

（15 分） 

辅导机构提供的场所服务满意率不应低

于 80%，满意度分值=非常满意比例

*100%+满意*80%+基本满意*60%+不太满

意*30%+不满意*0% 

80%及以上不扣分； 

小于80%大于等于70%扣5

分； 

小于70%大于等于60%扣

10分； 

小于 60%扣 15 分 

根据检查现场及台帐计算 

 

总分 

（100 分） 
合计 

 

加分项 

（10 分） 

辅导机构具有创新理念及发展规划 符合加 2 分 听取汇报  

辅导机构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有专家团队

做支撑 
符合加 2 分 听取汇报 

 

集中讲座满意度达 85% 符合加 2 分 根据检查现场及台帐计算  

回访率达 50%及以上 符合加 2 分 根据检查现场及台帐计算  

设置等待区域、冷静室 符合加 2 分 实地查看  

合计  

否决项 不应在服务场所从事任何收费活动。 
发现有收费活动，取消

参评资格 

询问服务人员的服务内容，个

别访谈。查看相关台帐、服务

记录及投诉举报。 

 

 


